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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土填补鱼塘竟致永久基本农田毁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 第 35 条之规定，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或者改变其用途。 崇明区内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 54 万亩， 占

全市比例超三成， 因此， 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更是保护超大城

市的“菜篮子” 和“米袋子”。

而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护需

通过行政、司法、技术等综合手

段，为此，上海市铁路运输检察

院对法律意识淡泊的X公司提

出建议， 要求园区管理单位建

立农田管理与修复的长效机制

建设， 同时需要明确日常巡查

标准、流程和责任分工。

党的二十大报告曾指出，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 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企业对

涉案土地自行修复可以减轻企

业经济负担， 这样也使得他们

主动修复的积极性较高， 成效

也比较好。‘一罚了之’不是我

们的工作目标， 把永久基本农

田修复好，达到种植标准，并推

动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才是最终目标。”吴志铭

说。

“检察蓝” 守卫“农田绿”，

还将继续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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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

%镇化'发展， 越来越

多'田地转变为(钢筋

水泥丛林”。 但也有一部

分土地无论何种情况也

不能改变其作为农田'

用途， 这一部分便是永

久基本农田。

今年 2 月 28 日， 自

然资源部发布 《2023 年

中国自然资源公报》 显

示， 2023 年， 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保持在 15.46

亿亩以上。 上海&政府

《关于本&全面推进土地

资源高质量利用'若干

意见》 也指出， 上海要

守牢 2035 年 180 万亩农

田保有量、 150 万亩永久

基本农田保"任务底线。

崇 明 区 素 有 % &

“)*+”、 “-.+”

之美誉， 辖区内有许多

永久基本农田地块。 但

一些意识淡薄'个人只

图一时动土施工之便利，

却损坏了永久基本农田

'种植条件。 近日， 上

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

了全&首例非法占用农

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 记者也跟随检

察官了解了这起案件'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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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 位于崇明区

的上海M果蔬专业合作社 （以

下简称 “M合作社 ”）承接X农

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X公

司”） 某处鱼塘清淤改造工程，

并交由吴某某负责施工。去年2

月至3月间， 经两家公司同意，

吴某某指使张某某雇佣挖土机

在X公司大门南侧的农田挖

土，并用于填埋、维修鱼塘。

“当时他们选择这块土地

取土的原因是就近取土图方

便， 因为这块土地就在X公司

门口。”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

察官吴志铭告诉记者：“后面是

因为X公司觉得门口有一块土

坑不美观，，于是吴某某想到从

外面拉来渣土，倾倒在坑中。 ”

为了让这处农田看上去

“毫发无损”， 去年 3 月至 4 月

间， 吴某某组织载有建设工程

渣土的土方车多次在凌晨时分

将渣土倾倒在农田内。 上海铁

路运输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

这块永久基本农田被毁坏， 至

此上述“掩耳盗铃” 的行径逐

渐浮出水面。

经鉴定， 毁坏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为 10.6 亩， 该处永久

基本农田因地面被开挖， 致使

土地原有耕作层已全部被破

坏， 土地的种植条件也遭到严

重破坏， 生态损害费用加鉴定

费为 200 余万元。

“永久基本农田遭受破坏

也是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作为集中管辖全市环境资源案

件的检察机关， 我院对该案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承办检察官吴志铭说。

民事+刑事+行政 三维共同发力 保障永久基本农田修复

“起初该案是来源于刑事

案件， 生态损害赔偿应由主管

部门提起， 我们进行支持起

诉， 但多方协商下来发现， 我

们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的途径能够更好保障基本农用

地得到修复。” 检察官解释道。

对于农田的修复有两种方

式： 一种是 M 合作社支付上

述两笔费用， 由相关行政部门

组织修复； 另一种则是 M 合

作社自行请第三方有资质的企

业修复， 并进行土壤复垦， 由

区农业农村委、 区绿化市容

局、 区生态环境局等职能部门

验收。 “《民法典》 第一千二

百三十四条规定了有权请求侵

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

任， 也就是让破坏者自行修

复， 如果修复验收通过， 就可

免于支付生态损害这笔费用。”

吴志铭告诉记者。

但检察官们也有顾虑：

“我们此前也担心先请司法鉴

定研究院鉴定， 之后再付费的

话怕执行不到这笔鉴定费用，

但这个企业也比较有担当， 预

付了鉴定费用， 同时也承诺将

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

复垦等生态修复工作， 后续请

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审评。” 检

察官助理赵春杰说道。

“也正是如此，追加M合作

社作为共同被告也是本案的一

个亮点， 相当于又加了一个保

险， 如果不把M合作社追加进

来， 只凭几个犯罪嫌疑人也执

行不到足量金额。”吴志铭补充

说道，“对于涉案区域土壤的修

复， 我们与崇明区人民法院前

期召集被告方及有关职能部门

召开了磋商会议，并明确表示，

涉案区域的生态修复要达到相

关复垦的标准， 保证涉案永久

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和生态功

能得到恢复， 若未达到标准或

者未能修复的， 三被告仍需承

担相应的修复费用。”

融合履职+综合履职 守住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通过梳理， 该案包含两次

破坏， 土地被挖、 损坏种植条

件是第一次破坏， 对三被告作

出相应的刑事、 民事处罚； 而

为了填平土坑又倒入渣土是第

二次破坏， 虽然运输渣土的司

机在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

检察官认为也应受到处罚， 从

而达到诉源治理的效果。

“以往的案件基本是一维

的， 就是通过行政检察建议推

动， 让属地政府和行政机关监

督破坏者自行修复并予以处

罚，而这起案件中，我们首次运

用了三维发力， 行政上由相关

行政机关监督被告自行修复，

同时又有民事诉讼作为保障，

万一不能修复或者修复不达

标，三被告就要承担100余万元

的生态损害费用， 法院还可以

进一步判决执行。”检察官对记

者说，“通过检察院内部刑事、

民事、 行政部门的共同发力体

现出融合履职，一方面，我们要

敦促永久基本农田得到修复，

并请崇明区农业农村委、 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 生态环境局等

部门进行验收；另一方面，我们

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对主管

行政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希

望建立长效常态的合作机制，

把永久基本农田共同管理好。”

上月下旬， 主管行政部门

已对吴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并

表示将加强对属地综合行政执

法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及

时发现、 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同时，将强化与崇明区公安分

局、绿化市容、建管、环保等部

门的沟通协作， 加大执法力

度。 同时，崇明区农业农村委

表示涉案土地现已平整完毕

并种植麦子， 达到可耕种状

态， 并要求X公司继续配合属

地政府跟进涉案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工作，确保后续农

田服务功能的安全利用和上

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保护超大城市的“菜篮子”“米袋子”


